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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重大进步 

—《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亮点解读 

 

2016 年 4 月 24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下称《解释》），该《解释》即将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解释》一共仅十九条。但为数不多的条文中，就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适用范围、

社会公共利益的界定、管辖法院、与私益诉讼的衔接、请求权类型等重要问题一一进行了明确，

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消费公益诉讼法律制度，使消费公益诉讼案件有法可依，对于今后加强对消

费者权益的保护、推动企业健康发展，无疑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现笔者选取《解释》中几大亮点内容，解读如下。 

亮点一：明确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适当扩大诉讼主体范围 

就消费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现行《民事诉讼法》（2012 年修正）第五十五条仅规定，

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

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修正）第四十七条则进一步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解释》在前述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立的消费者协会，以及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社会组织，可提起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 

《解释》中新增原告主体“法律规定或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机关和社会组织”，

保持了原告主体的适度开放性。目前，该类消费类公益诉讼原告主要是指检察机关。2015 年 6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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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工作的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开展公益诉讼试点。试点地区

为北京、内蒙古、吉林、江苏、等十三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也即，除消费者协会之外，在

前述试点地区，人民检察院亦可依法作为消费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 

亮点二：确定公共利益受损为提起消费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并明确构成公共利益受损的五种

法定情形 

对于提起公益诉讼的条件，《民事诉讼法》（2012 年修正）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年修正）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民事诉讼法》（2012 年修正）第五十五条规定，对于“侵害众

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诉讼。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年修正）则仅规定，对于“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可以提起诉讼。由此产生的问题

是，如果经营者虽然侵害众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但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是否可提起消费

民事公益诉讼？司法实践中对此理解不一。 

《解释》第一条规定，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

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依法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实质上是确定

了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作为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条件。 

此外，《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归纳了消费领域中构成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五种类

型，具体包括：（1）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2）

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未作说明和警示的，对商品信息做虚假或引人误

解的宣传的；（3）宾馆、商场、餐馆、银行、景区等经营场所存在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危险的；（4）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免

除或减轻经营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规定的，也即俗称的“霸王条款”；（5）其他

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或者具有危及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的行为。 

亮点三：明确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并可确认霸王条款无效 

快速、及时制止经营者的不当经营行为，维护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的主要目的之一。鉴于此，《解释》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原告请求被告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

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予支持。 

此外，由于霸王条款是侵害消费领域公共利益的重灾区，《解释》第十三条还特别规定，

原告认为经营者利用格式条款或者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

或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原告还可依法主张该格式

条款或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无效。 

亮点四：确立了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相区分的原则，且私益诉讼可搭公益诉讼“便车” 

对于同一侵权行为，适格原告依法提起公益诉讼，受侵害的消费者提起私益诉讼，两个诉

讼之间应如何协调，此前缺乏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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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解释》确立了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相区分的原则。《解释》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

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后，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

应当告知其另行起诉。此外，《解释》第十条规定：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受理后，因同一侵

权行为受到损害的消费者请求对其私益诉讼予以中止审理，人民法院可以准许。也即，在私益

诉讼中原告自愿的前提下，可以中止案件审理。 

与此同时，考虑到由同一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案件，在案件事实认定及

法律适用方面具有共通性，为避免浪费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统一裁判尺度，《解释》允

许消费公益诉讼判决的既判力扩张至相关联的私益诉讼。《解释》第十六条明确规定：已为消

费民事公益诉讼生效判决认定的事实，在因同一侵权行为起诉的诉讼案件中，当事人无需举证

证明。对于消费公益诉讼判决认定经营者存在不法行为的，在私益诉讼中，原告可主张直接适

用。 

亮点五：明确诉讼费用承担原则，原告起诉所产生的合理费用可由被告承担 

考虑到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公益性质，《解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明确规定，原告为停

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对侵权行为进行调

查取证的合理费用、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代理费用，均可请求被告承担。 

总体上，《解释》是我国司法制度在消费民事公益诉讼领域迈出的重大一步。该《解释》

的出台，必将为建构和谐、公平、诚信的消费市场秩序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同时也对经营者

依法、诚信经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披露，目前司法

实践中，人民法院至今共受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三件，均以撤诉方式结案。我们十分期待并将

关注《解释》出台后的首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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